宜昌市科技高中校内面包房

承租权招租方案

我校现对校内（西陵一路4号）校园食堂的面包房承租权公开招租。具体方案如下：

一、标的简况

	标的房号
	标的名称
	使用面积（㎡）
	评估价值

	
	
	
	评估单价（元/㎡）
	月租金（元）
	年租金（元）

	1#
	面包房
	63.5
	47
	2984.5
	35814


二、招租方案

1.招租方式：委托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宜昌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挂牌招租。挂牌期满，如仅有1个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则采取协议方式进行交易；如征集到2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则采取网络竞价方式进行交易。

2.招租价格、租赁期限、挂牌价格设置

	标的房号
	标的名称
	经营面积（㎡）
	招租期限
	评估价/年（元）
	挂牌价（元）

	1#
	面包房
	63.5
	2023年

1月1日 至       2023年

12月31日
	35814
	35814


三、重大事项披露

1.委托标的经营面积详见《评估报告》（国泰YC[2022]估（资）字第0040号）。

2.委托标的均为现状招租，标的实际移交面积与公告中公示面积存在差异的，以实际移交面积为准，不因面积误差调整成交价格。

3.项目成交后，承租方需自行负责清场并承担因清场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及一切法律风险。

4.承租方自行承担设备设施及装修费用。租赁期满，承租方所投入的设备需自行运走；其他不能拆除的装饰、装修等无偿归学校所有，学校不承担装修补偿。
5.本项目其他需披露的事项详见《评估报告》（国泰YC[2022]估（资）字第0040号）。
四、承租方报名资质

1、意向承租方须同意租赁期间如出现违法违规经营或消防、安全等事故，由承租方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2、本项目标的经营用途为面包房，鉴于出租标的位于校内，项目成交后，严禁承租后形成恶性的同质化竞争，承租方的经营活动不得超出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不得擅自变更学校规定的租赁经营用途，严禁将承租标的用作黄、赌、毒等非法经营场所，否则学校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组织重新招租。以上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经济责任及赔偿损失，均由承租方自行承担，承租方已经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也不予退还。

　　3、意向承租方需充分了解、接受出租标的物的现状及出租经营相关要求，并承诺已对出租标的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同意按照现状承租，不因出租标的承租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或民事纠纷而对学校和宜昌文交所进行追责和索赔。

4、意向承租方资格条件须经出租方审核认定。意向承租方一经资格确认，不得变更承租人及租赁经营用途，否则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5、租赁期内，承租方不得擅自改动房屋结构、毁损房屋设施。合同期满，承租方应保持房屋完好。

6、意向承租方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与出租方签订《房产租赁合同》，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10000元租赁履约保证金及全年租金一次性支付至宜昌文交所指定账户，意向承租方须同意宜昌文交所在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该款支付给出租方,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宜昌文交所退还所支付的款项。

　　7、意向承租方须仔细阅读并认同《招租项目公告》、《房产租赁合同》、《评估报告》（国泰YC[2022]估（资）字第0040号）、《宜昌市科技高中校园面包房经营规定及资质要求》、《宜昌市科技高中校内面包房承租权招租方案》的全部内容。

8、意向承租方须同意房屋租赁期内，因政策变化或市政建设等公共利益要求需要拆迁的，应无条件服从，及时迁出，归还租赁物，出租方不另行给承租方安排房屋，也不对承租方进行任何补偿，合同自行终止。

9、意向承租方须同意如租赁该标的，将严格按照本项目公示的《资产租赁合同》中相关规定使用房屋，承担应尽责任，履行相关义务；保证租赁期间出租方及标的附近办公、教学不受影响；及时交纳相关费用；不得将标的分租、转租或转借给第三方；及时向出租方报告各类不安全情况。

10、其他未尽事宜详见附件《资产租赁合同》。

五、成交价款支付方式
租金按年支付，先付后用。租金应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交易所指定账户。
